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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业务数据

主要业务数据 2024年 2023年

货物吞吐量（亿吨） 5.81 5.64

集装箱吞吐量（万标准箱） 5150.6 4915.8

二、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79.2 375.5 1.0

营业利润 175.3 162.1 8.1

利润总额 182.3 162.5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0 132.0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3 125.7 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0.57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1.2 增加0.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101.3 2,035.8 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26.5 1,231.8 7.7

股本（亿股） 232.8 232.8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70 5.29 7.8

注：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之年。 公司根据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和任务，围绕“稳中求进、战略引领、创新驱动、勇于突

破” 的工作方针，坚定信心，积极行动，强化创新驱动，持续能级提升，着力打造世界一流枢

纽港口。全港上下克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持续发酵、我国进出口涨幅收

窄以及极端天气影响，强化开拓市场，加强与船公司的战略合作，持续做好大客户营销，做

好生产组织管理，拼抢箱量，保证了公司港口主业的稳定，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箱，创

历史新高，财务指标保持稳健。

四、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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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4,000.00万元到28,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631.11万元到9,631.11万元，同比

增长30.66%到52.43%。 其中，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单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350.00

万元到13,350.00万元，同比增长332.37%到517.34%，环比增长176.78%到295.19%。

● 公司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3,300.00万元

到27,3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12,013.56万元到16,013.56万元， 同比增长106.44%到

141.88%。 其中，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单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

180.00万元到13,180.00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环比增长162.11%到276.32%。

一、本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00.00万

元到28,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5,631.11万元到9,631.11万元， 同比增长30.66%到

52.43%。 其中， 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单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350.00万元到13,

350.00万元，同比增长332.37%到517.34%，环比增长176.78%到295.19%。

2、 预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3,300.00万元到

27,3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12,013.56万元到16,013.56万元， 同比增长106.44%到

141.88%。 其中，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单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

180.00万元到13,180.00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环比增长162.11%到276.3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出具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公司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68.8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286.44万元。 其中，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

162.5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76.63万元。

（二）公司2023年度基本每股收益：0.49元；稀释每股收益：0.4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制冷剂产品结构劣势转好。 2024年，我国对HFCs第三代制冷剂正式实施配额管理，供给侧的

约束推动行业供需格局的改变，制冷剂产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恢复性上涨。尤其在进入2024年第四季

度后，公司具备配额优势的产品HFC-152a、HFC-143a等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价格明显提升。 同时，主

要原料三氯乙烯、氯仿等采购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盈利空间进一步扩大。

（二）含氟高分子材料稳中有增。 2024年度，公司主要含氟高分子产品实现产量、销量、营收的同步

增长，部分产品价格如HFP波动下行但已逐步企稳，板块整体利润贡献表现平稳。 同时随着全资子公司

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一期部分产线逐步跨越磨合期，产量、质量及成本控

制不断优化，已于2024年第四季度实现盈利，项目逐步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告数据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

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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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WP103药品获得美国FDA新药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年1月17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的通知，公司自主研发的WP103

（石杉碱甲注射液）用于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许可。

一、本次许可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WP103（石杉碱甲注射液）

IND�编号 172773

适应症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申请事项 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

申请人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结论 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品基本情况

WP103（石杉碱甲注射液）是公司创新药研发团队基于临床前、临床数据，自主研发的符合FDA要

求的石杉碱甲注射液，用于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目前美国尚无石杉碱甲药品获批上市。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是由脑组织缺氧和脑血流量减少引起的一种新生儿脑损伤疾病， 目前治疗

方式包括支持疗法、控制惊厥、治疗脑水肿、亚低温治疗等。 石杉碱甲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生物碱；作为一

种小分子化学药物，石杉碱甲是一种高活性、高选择性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同时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应

激等作用。 临床前动物研究显示， 石杉碱甲有潜力降低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的脑损伤和神经元死亡程

度，并且在行为学、认知与记忆测试中带来显著的改善。

公司于2024年5月获得美国FDA授予的石杉碱甲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罕见儿科疾病

（RarePediatric� Disease,RPD）认定和孤儿药认定（orphan� drug� designation，ODD），使公司在研

发、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享受美国的政策支持，包括临床试验费用的税收抵免、免除新药申请费、加速审

评审批资格，产品获批后将享受7年的市场独占权等。

本次获得FDA临床试验许可的新药临床研究是一项在健康人中开展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通过比较

不同种族人群的数据，支持充分桥接石杉碱甲在中国人群中已有的大量临床数据，支持后续对新适应症

的快速开发。

三、风险提示

WP103（石杉碱甲注射液）获得FDA新药临床试验许可是公司新药研发的阶段性进展，根据美国

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许可通知后， 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并经美国

FDA批准后方可上市。 此次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药品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

不确定性，会受到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

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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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 ）的全体A股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向海通证券的全体H股换股股东发行H股股票的方式换股

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并发行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5年1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了《关于同意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 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96号）（以下简称“批复” ）。

结合中国证监会批复等实际情况，公司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进行了修订，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相较公司于2025年1月10日披露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报告书主

要修订情况如下：

章节 修订说明

封面 更新封面名称

重大事项提示

1、更新吸收合并双方的债务及其处理情况

2、更新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重大风险提示 更新本次交易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更新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相关表述

第二节 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更新吸收合并方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

第三节 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1、更新被吸收合并方法定代表人

2、更新被吸收合并方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3、更新被吸收合并方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审理进展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更新本次交易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更新吸收合并双方的债务及其处理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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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15号）。 深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9日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1

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1月20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

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亚

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机械” 或“发行人” ）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5

年1月1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亚联机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247，5247

末“6” 位数 210813，710813，205100

末“7” 位数 3296284，1296284，5296284，7296284，9296284，6085785

末“8” 位数

86353675，06353675，26353675，46353675，66353675，

96521876，46521876，31811433

末“9” 位数 02340796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亚联机械A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31,453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亚联机

械A股股票。

发行人：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0日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机械”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4〕1582号）。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2,181.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08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181.00万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

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8,724.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18.10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10.00%。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最终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为212.264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73%。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835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183.5859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60.1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85.1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9.88%。

根据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833.45068倍， 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87.5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96.0859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12%；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1,572.6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79.88%。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03691779%，有效申购倍数为4,909.37831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1

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5年1月20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

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平安证券亚联机械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亚联机械战略配售资管计划”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18.10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212.264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73%。 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8359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和缴款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

型

缴款金

额

（万元）

限售

期

（月）

1

平安证券亚联机械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4,

050.00

12

亚联机械战略配售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5年1月15日（T-1

日）公告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

告》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亚联机械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

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9.08元/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41,613.48万元。

截至2025年1月10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合计40,500,000.00元， 共获配

212.2641万股，获配金额40,499,990.28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5年1月22

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全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

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

期

（月）

1

平安证券亚联机械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2,122,

641

40,499,

990.28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

〔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

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中证协发〔2024〕237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4〕277号）等

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5年1月16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2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5,25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3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5,24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608,

21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

码

未申购数量

（万股）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广思中证500指数

增强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0900001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安乾中证500指数

增强三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0900004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航富中证500指数

增强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0900005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广思中证500指数

增强五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070900007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中证500指数增强

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0900008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信淮500指数增强

E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0900017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中证1000增强6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0900035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信淮500指数增强

1号8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I070900039 500

北京聚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聚宽航富全市场增强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I070900042 500

合计 4,5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

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

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758,860 67.44% 2,814,261 71.05%

0.01600048

%

B类投资者 849,350 32.56% 1,146,598 28.95%

0.01349971

%

总计 2,608,210 100.00% 3,960,859 100.00% -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85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 “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大成中国灵活

配置基金” 。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

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88677733、0755-22626653

发行人：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